
附件1

2014年核对录取新生名册和开具新生落户证明程序表

	院校
	
	院校  代码
	
	经办人
	
	时间
	

	顺序
	部 门
	程  序
	层   次
	实际报到

人   数
	签   名

	1
	信息处
	核对考生

电子档案及

录取人数
	本科
	二本以上
	
	

	
	
	
	
	三  本
	
	

	
	
	
	专科
	专  科
	
	

	
	
	
	
	高  职
	
	

	
	
	
	合    计
	
	

	2
	院办财务室
	按规定交纳

录取材料

打印费
	本科
	二本以上
	
	

	
	
	
	
	三  本
	
	

	
	
	
	专科
	专  科
	
	

	
	
	
	
	高  职
	
	

	
	
	
	合    计
	
	


	3
	院办计划室
	核对录取

新生名册
	本科
	二本以上
	
	

	
	
	
	
	三  本
	
	

	
	
	
	专科
	专  科
	
	

	
	
	
	
	高  职
	
	

	
	
	
	合    计
	
	

	
	
	开具新生

落户证明
	本省录取人数
	
	

	
	
	
	外省录取人数
	
	

	
	
	
	合    计
	
	


说明：1.程序：先到信息处核对考生电子档案及录取人数（含高职单招），然后到院办财务室核缴录取材料打印费，最后到院办计划室核对录取新生名册和开具新生落户证明； 2.凡录取材料打印费未交清的院校不予办理有关手续； 3.各招生院校交2014年复查新生入学资格书面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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